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凱基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1 

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

本人委託  貴公司從事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簡稱臺灣期貨交易所）期貨及選擇權交易，茲約定

以「整戶風險保證金計收方式」（以下簡稱 SPAN）計算所

須繳交之保證金，並同意以下事項： 

 
………. 
 

二、 保證金追繳與強制沖銷：  

(一) 本人帳戶權益數低於依 SPAN 所定之維持保證

金數額時，應依受託契約規定補繳保證金，無需

待  貴公司之通知。本人需於次一營業日中午

12:00 以前補足 貴公司所追繳之金額，但若次一

營業日中午 12:00時本人帳戶之權益數等於或大

於未沖銷部位所需原始保證金時，不在此限。 

(二) 若有受託契約所定  貴公司得代為沖銷交易之

情事時，除雙方另有約定外，同意由  貴公司執

行代為沖銷。 

…….. 

 

本人委託  貴公司從事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簡稱臺灣期貨交易所）期貨及選擇權交易，茲約定

以「整戶風險保證金計收方式」（以下簡稱 SPAN）計算所

須繳交之保證金，並同意以下事項： 

 
………. 
 

二、 保證金追繳與強制沖銷：  

   (一)  本人帳戶權益數（專戶浮動餘額）低於依SPAN

所定之維持保證金數額時，應依受託契約規定補

繳保證金，無需待 貴公司之通知。若有受託契約

所定 貴公司得代為沖銷交易之情事時，除雙方另

有約定外，同意由 貴公司執行代為沖銷。  

   (二)  本人若有保證金追繳情事發生，則需於隔日中午

12:00前補足至原始保證金以上，否則 貴公司得

逕行代為沖銷。  

 

......... 

 

 

 


